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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木斯市第三届“三江英才”
行业领域申报要件参考清单

申报人除提供《佳木斯市第三届“三江英才”申报表》、本

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外，可参照以下行业领域申报要件参考

清单准备佐证材料。

一、企业英才

1.公司章程及董事长、总经理任职文件（实际管控人需提供

股权证明）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
3.税务机关出具的上年度全口径完税证明

4.投资统计报表、项目备案文件、项目付款凭证

5.近两个会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
6.配套企业落户注册证明及上年度固投汇总表、配套项目备

案文件、项目付款凭证

7.国、省级首台（套）技术装备认定材料或国、省级制造业

单项冠军认定材料

8.在产业招商、技改升级、重大项目落地、吸纳就业等方面，

对我市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委省政府或市委市政府表

彰的证明材料

9.获得国家级、省级重大荣誉的证明材料

10.个人荣誉等其他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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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英才

1.国、省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或正式获奖通知文件

2.专利证书

3.入选国家人才支持计划、省级人才支持计划证明文件

4.国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重点研发项目或重大成果转化

项目的项目合同书

5.科研成果完成“黑龙江省科技成果登记系统”认定通过的

截图

6.科研成果完成“黑龙江省科技成果产业化统计信息系统”

认定通过的截图

7.首台（套）产品认定文件

8.标准制定证明

9.所在单位出具的认定为主要贡献人、主要研发人、主要完

成人的证明

10.其他必要证明材料

三、兴农英才

1.在农业领域中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（如专利、技术标准、

新品种审定证书等）佐证材料

2.主持农业重点科技项目、验收报告等佐证材料

3.代表性论文、著作、技术研究报告等封面及目录

4.科技奖励及表彰奖励证书等佐证材料

5.成果转化、推广应用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佐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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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农林牧渔企业上年度营收总额、主要产品具有鲜明特色和

显著竞争力以及企业在特色种养殖和精深加工领域居于国内、省

内领先地位的佐证材料

7.上年度带动农民就业数量、增收总额的佐证材料

8.其他能够证明学术水平、创新能力、产业贡献和行业影响

力的佐证材料

四、社工英才

1.获得全国、全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，全国、全省志愿服务

“四个 100”优秀典型，市级优秀网格员或其他与社工相关的市

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相关证明材料

2.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成果证明材料

3.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

4.黑龙江志愿服务平台五星级志愿者证明材料

5.工作单位鉴定材料

6.其他能够证明在社工领域表现突出的佐证材料

五、体育英才

1.赛事成绩册、秩序册

2.获奖证书、奖牌照片

3.教练员需提供上级体育部门出具的运动员输送证明

4.体育产业、体育科研、人才培养等相关学术论文、专利、

科研项目成果的完整证明材料

5.荣誉表彰证书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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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体育人才培养成果的相关佐证材料

7.全民健身项目成果、大型活动组织的完整证明材料

8.行业认可度、群众体育工作影响力的相关佐证

六、三江学者

1.主持或参与（前 3位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证书

2.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网结项公示名单

3.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结项证书（成果鉴定

为优秀）

4.黑龙江社会科学网结项公示名单

5.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（三等奖〈第 1位〉及以上）

获奖证书

6.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结项证书（成果鉴定

为优秀）

7.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（第 1位）获

奖证书

8.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官网（公众号）获奖（结项）

公示名单

9.工作单位鉴定材料

10.其他业绩佐证材料

七、三江名师

1.申报标准对应的业绩证书

2.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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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近五年获得的其他能够证明其教育教学水平、工作贡献和

行业影响力的省级以上支撑材料，提供材料原则上不超过 5个

4.工作单位出具的师德师风鉴定

八、三江名医

1.国医大师、全国名（中）医、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

年专家等国家级荣誉证书

2.国家级重点专科、国家级领军梯队带头人或省级临床重点

专科带头人、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证明材料

3.主持国家级医疗卫生科研课题证明材料

4.主持或参与（前 3位）起草国家级卫生行业标准证明材料

5.主持或参与（前 3位）起草卫生行业地方标准证明材料

6.龙江名（中）医、省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省级

荣誉证书

7.省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奖（推广项目）一等奖（Ⅰ类）（第

1位）或省中医新技术应用奖一等奖（第 1位）证书

8.其他业绩佐证材料

九、三江名家

1.获得国家级、省级项目资金扶持证明材料

2.获得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网信办、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文联

（中国作协等文艺家协会）颁发的国家级文化艺术奖项，或主持

（参与）国家级文化艺术领域学科研究项目相关证明材料

3.获得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文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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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包括省作协等文艺家协会）颁发的省级文化艺术常设奖项证书

4.获得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文联

（包括省作协等文艺家协会）主办的专项展演赛事奖项证书

5.中国新闻奖、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“新春走基层”等国家级

奖项获奖证明

6.黑龙江省十佳新闻工作者、黑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（需为

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）、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等省级奖项获奖证明

7.其他经评审认定同等层级国家级实绩的佐证材料

8.经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

承人的佐证材料

十、三江工匠

1.职业技能等级或职业资格证书

2.专业技能竞赛奖项佐证材料

3.全国技术能手、全国劳模、全省技术能手、龙江工匠等人

才影响佐证材料

4.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、省级创新工作室等平台搭建佐证材

料

5.课题项目类佐证材料

6.科技成果转化佐证材料

7.标准专利、论文论著佐证材料

8.其他业绩佐证材料


